

瑞丽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瑞丽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事项权利责任清单（暂行）》的通知

各市属企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云发〔2014〕10号）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德宏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德政办发〔2016〕94号）、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瑞政办发〔2017〕146号）及相关配套改革文件要求，切实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瑞丽市国资委研究制定了《瑞丽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事项权利责任清单（暂行）》（以下简称《清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并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清单》中所列审批事项系瑞丽市国资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暂行）》等法律、法规、中央有关文件、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规章制度、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州委、州政府、州国资委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基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作为出资人对市属企业提请前置性审核审批备案事项，不包括主动决定事项、直接任免、事后备案报告、监督检查、党群工作以及其他非出资人审批事项。
二、《清单》中所称市属企业均指市属企业集团公司层面；所称重要子企业指市属企业所控股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总额超过母公司净资产总额10%以上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净资产不足母公司净资产10%，但掌握企业重要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从事主营业务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四类。《清单》中未明确表示子企业的均不包含子企业，子企业相关决策按照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求归于一级企业，由集团公司决定。
三、《清单》审批事项涉及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应当在提交股东（大）会决定前将相关材料报送市国资委，市国资委在股东（大）会上发表意见或提前与企业沟通。
四、市国资委可根据部分企业具体情况调整审批事项，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企业按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五、各企业对市国资委审批事项执行情况应在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束后向市国资委报告，市国资委应加强对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
六、各企业在向其他部门办理本清单以外事项需要市国资委出具意见的，可单独向市国资委请示。
七、瑞丽市国资委现行监管事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市国资委将按本通知要求及时修订或废止相关规范性文件，本通知印发后相关事项有调整的，市国资委将及时更新审批事项清单。
八、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九、本通知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瑞丽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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